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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389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2020-024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q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5日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投资者可于 2020年 5月 14日 16:00前将关注的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 ：

huangyan@jsac.com.cn，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4月21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19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

状况，公司决定于2020年5月15日15:00至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

台（http://sns.sseinfo.com）召开“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说明会召开时间：2020年5月15日15:00-16:00

2、说明会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

com）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薛健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宋金华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叶洪林先生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0年5月15日15:00-16:00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

平台（网址为http://sns.sseinfo.com），与公司进行互动沟通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0年5月14日下午16:00前通过邮件的形式将关注的问题发送至公司

邮箱：huangyan@jsac.com.cn，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宋金华、黄燕

电话：0513-83558270、0513-83530931

传真：0513-83521807

邮箱： huangyan@jsa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互动内容。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1717

证券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临

2020-026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河南机械装备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河南装备集团” ）持有公司A股股份52,108.78万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8%。

●河南装备集团本次提前解除质押公司A股股份8,090.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15.53%，占公司总

股本的4.67%；本次解除质押后，河南装备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A股股份总数为10,200.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19.57%，占公司总股本的5.89%。

一、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接到控股股东河南装备集团通知， 获悉其将2019年5月16日、2019年9月10日

先后质押的合计8,090.00万股公司A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8,090.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5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67%

解质时间 2020年5月8日

持股数量 52,108.78万股

持股比例 30.0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0,200.00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9.5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89%

河南装备集团本次解除质押为提前解除质押，不存在延期情形，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存在后续再质

押的计划，后续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南装备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解质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解质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河南机械装备

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2,

108.78万

股

30.08%

18,

290.00万

股

10,

200.00万

股

19.57% 5.89% 0 0 0 0

合计

52,

108.78万

股

30.08%

18,

290.00万

股

10,

200.00万

股

19.57% 5.89% 0 0 0 0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并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30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0年5月7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即时通讯等方式通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于2020年5月8日上午9:30-11:00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7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及相关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2020年5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2020-031号《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及《独立董事意见书》。

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0年5月28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0年5月12日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2020-032号《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之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31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拟通过本次部分股权转让将各方利益结合在一起，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共同关注海门慧聚的长远发展。

2、本次交易双方已签署相关协议，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景峰医药” ）于2020年5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子公司上海景

峰制药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景峰” ）将所持有的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下称“海门慧聚” ）43.0086%股权（下称“标

的股权” ）参考评估价值作价32,000万元转让给湖州富悦柏泽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富悦柏泽” ） 和

湖州富悦信泽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下称 “富悦信泽” ）， 其中富悦柏泽受让34.0441%， 富悦信泽受让

8.9645%。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持有海门慧聚20.0000%的股权。 2020年5月8日，上海景峰与富悦柏泽和富悦信泽

签署了《关于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

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湖州富悦柏泽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MA2B6YBU1E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9年6月19日

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浙江省湖州市泊月湾18幢B座-23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湖州市泊月湾18幢B座-23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富悦熙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出资结构：普通合伙人为浙江富悦熙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为黄华），持有0.10%的出资额，有限合伙人

分别为黄华、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勇、永修观由昭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张国良，各持有

40.5250%、31.2500%、15.6250%、6.2500%、6.2500%的出资额。

实际控制人：黄华

2、企业名称：湖州富悦信泽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MA2B6WNR82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9年6月11日

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浙江省湖州市泊月湾18幢B座-23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湖州市泊月湾18幢B座-18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富悦熙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出资结构：普通合伙人为浙江富悦熙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为黄华），持有1%的出资额，有限合伙人为黄

力，持有99%的出资额。

实际控制人：黄华

富悦柏泽、富悦信泽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富悦柏泽、富悦信泽成立不足一年，其普通合伙人浙江富悦熙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年份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 1,719,572.03 1,719,572.03 0 -813,378.78

通过登录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富悦柏

泽、富悦信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4718554707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公司住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三厂街道青化路18号

成立日期：2000年3月23日

注册资本：1314.2857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杨登贵

营业范围：药品、兽药的研发、生产、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的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新药、化学药品原料药技术开

发、转让、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828.1133 63.0086%

2 杨登贵 240 18.2609%

3 海门嘉平天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31.8867 10.0349%

4 宇部兴产株式会社 91.4286 6.9565%

5 住商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22.8571 1.7391%

合 计 1,314.2857 100.00%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杨登贵、海门嘉平天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宇部兴产株式会社、住商

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海门慧聚的主要历史沿革：

2000年3月23日，海门市江乐农药化工有限公司、北京慧聚英力医药化学技术有限公司等8位股东设立了海门慧聚。

2012年6月，株洲湘银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海门慧聚1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120万美元）转让给上海景峰。

2014年4月，立隆电子（苏州）有限公司将其所持的海门慧聚6%的股权（对应出资额72万美元）转让给上海景峰；上

海慧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所持的海门慧聚11%的股权（对应出资额132万美元）转让给上海景峰。南通巨龙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将其所持的海门慧聚9%的股权（对应出资额108万美元）转让给上海景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景峰持有

海门慧聚36%的股权。

2014年8月，海门慧聚以存续分立的方式分立为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存续）和海门海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新

设，以下简称“海门海慧” ），分立后的海门慧聚注册资本670万美元，股权结构不变。

2014年11月，海门慧聚的注册资本由670万美元增至1,200万美元，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增资。

2016年1月，美国慧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海门慧聚146.0378万美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12.1698%）转

让给上海景峰，Wisdom� Dragon� Limited将其持有的海门慧聚177.1605万美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14.7634%）转让

给上海景峰，南通巨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海门慧聚72.9150万美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6.0762%）转让给上

海景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景峰持有海门慧聚69.0094%的股权。

2016年1月，新股东宇部兴产株式会社、住商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入股海门慧聚，上海景峰的股权比例被稀释

为63.0086%。

海门慧聚的运营情况及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海门慧聚与国内外数十家制药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其提供高效且符合最新药事法规要求的原料药定

制研发生产服务。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19年12月31日为审计基准

日，对海门慧聚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D10047号《审计报告》。

根据前述审计报告，海门慧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6,131.49

负债总额 11,948.56

应收账款 5,773.15

净资产 34,182.93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30,444.15

营业利润 5,067.46

净利润 4,499.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34.23

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执行信息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海门慧聚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19年12月31日为审计基准

日，对海门慧聚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D10047号《审计报告》），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截至审计

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为34,182.93万元。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

收益法对海门慧聚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信资评报字[2020]第10012号）《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拟将

持有的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下称 “《资产评估报

告》” ），评估结论为：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股东权益价值为71,300万元。 参考上述评

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中对海门慧聚100%权益的估值为74,404万元，公司将海门慧聚43.0086%的股权作

价32,000万元出售给富悦柏泽和富悦信泽（其中富悦柏泽受让34.0441%、富悦信泽受让8.9645%）。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

定，上述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海门慧聚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形，也未向海门慧聚提供财务资助，以及其他海门慧

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海门慧聚与公司的经营性往来情况为：海门慧聚为公司的子公司上海景峰、贵州景峰注射剂有

限公司（下称“贵州景峰” ）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截至2019年12月31日，对上海景峰的预收款金额为62.45万元，对贵州景

峰的应收账款金额为263.71万元，贵州景峰将根据约定支付相关款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

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海门慧聚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海门慧聚与富悦柏泽、富悦信泽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本次交易完

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富悦柏泽、富悦信泽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海景峰已于2020年5月8日与富悦柏泽、富悦信泽签署了《关于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

主要内容如下：

1、成交金额：标的股权转让的价款合计为32,000万元人民币；

2、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3、付款安排：

（1）在下列前提条件均已满足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20%，即人民币6,400万元，其中富悦柏泽支付

5,066.0208万元，富悦信泽支付1,333.9792万元：

1）海门慧聚权力机构已经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

2）富悦柏泽、富悦信泽或其关联方与海门慧聚其他现有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或交易意向书等文件；

3）富悦柏泽、富悦信泽权力机构已经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

4）上海景峰及其关联方已结清海门慧聚的任何股东（或上海景峰的关联方）占款、委托贷款、逾期付款等、为第三方

提供担保及其他日常经营之外的未经富悦柏泽、富悦信泽认可的第三方债务；

5）海门慧聚于尽职调查基准日后未产生任何未经富悦柏泽、富悦信泽认可的新增银行借款、股东借款或第三方借

款；

（2）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富悦柏泽、富悦信泽名下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70%，即人民币22,400万

元，其中富悦柏泽支付17,731.0729万元，富悦信泽支付4,668.9271万元；

（3）交割日满6个月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10%，即人民币3,200万元，其中富悦柏泽支付2,533.0104

万元，富悦信泽支付666.9896万元。

4、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协议双方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在上海景峰及其股东景峰医药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生效。

5、交易定价依据：参考《资产评估报告》协商定价。

6、标的股权的交割：

双方同意，自协议签署后且富悦柏泽、富悦信泽支付首期付款十个工作日后，富悦柏泽有权向海门慧聚派入接收团队

筹备接收准备工作（“交割前共管” ）。 该等人员以监督为主，不得影响海门慧聚的正常经营。

标的股权的股东变更为富悦柏泽、富悦信泽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且富悦柏泽、富悦信泽根据协议约定应当支付第二

期付款之日，为标的股权的交割日。

7、过渡期安排：

各方同意，自尽职调查基准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海门慧聚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富悦

柏泽、富悦信泽所有；如尽职调查基准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海门慧聚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在富悦

柏泽、富悦信泽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由上海景峰按在本次交易中被收购的

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富悦柏泽、富悦信泽补足。

各方同意，在补偿期届满时，富悦柏泽、富悦信泽应对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海门慧聚的各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为

免疑义，减值测试范围不包括除土地使用权之外的无形资产）。 减值测试补偿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金额=前述海门慧聚

各项资产的减值额*标的股权比例。

8、业绩承诺：

上海景峰作为本次交易的补偿义务人，同意与富悦柏泽、富悦信泽就海门慧聚的实现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情况，

明确约定补偿义务人的补偿责任。上海景峰同意，在海门慧聚实现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时，应承担的补偿责任由上海景

峰以现金方式承担标的股权对应的海门慧聚承诺业绩的补偿责任。

各方同意，上海景峰就海门慧聚在补偿期限的净利润作出承诺如下：海门慧聚在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实现的净

利润数分别不低于4,950万元、5,445万元、5,989.5万元；补偿期实现的净利润数合计不低于16,384.5万元；鉴于此，上海

景峰承诺海门慧聚在2020年、2021年、2022年的年末累计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4,950万元、10,395万元、16,384.5万元

（下称“承诺累计净利润数” ）。

各方同意并确认，在补偿期限内每年海门慧聚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海门慧聚截至当年实际累计净利润数（下称“实

际累计净利润数” ）与协议约定的承诺累计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海门慧聚聘请的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年

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于海门慧聚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上海景峰应当根据专项审计报告的

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补偿期限内每个会计年度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承诺累计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实际累计净利润数）÷补偿期限承诺累计净利

润数]×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上海景峰累计补偿数额不超过上海景峰在本次交易中已收到的股权交易价款总额减去因本次交易产生的所得税费。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海门慧聚债权债务的转移及职工安置、土地租赁等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与关联人产生同

业竞争。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通过本次部分股权转让将各方利益结合在一起，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共同关注海门慧聚的长远发展。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上海景峰对海门慧聚的持股比例将由63.0086%变更为20.00%，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同时，公司将因本次股权转让取得收益。

经公司查询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富悦

柏泽、富悦信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结合交易对方提供的资信证明等文件，董事会认为交易对方具备股权转让款项

支付能力。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拟出售子公司的部分股权，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双方已签署相关协议，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之独立董事意见书；

3、股权转让协议；

4、审计报告；

5、评估报告；

6、交易对方的出资结构图。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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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的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8日（星期四）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六）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2日， 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2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一）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等。

（七）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罗新路50号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20-031号《关于拟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登记方法：

法人股股东登记时应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

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还应提供委托书、出席人的身份证明、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持股凭证；其他非自然人股东登记

方法参考法人股东执行；

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果委托代理人出席，则还应提供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复印件；

（二）登记方式：股东可以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采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的，请进行电话确认）；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楼；

（四）登记时间：截至2020年5月26日17:00。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楼

联系人：陈敏、俞志豪

电话/传真：0731-88913276/021-58360092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1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5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按下列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签署相关会议文件。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

委托人对下述提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08” ，投票简称为“景峰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 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5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络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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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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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2098号）文件核准，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完

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40,883,976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7.24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019,999,986.24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8,430,203.21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01,569,783.03元，拟投入港航江海联动配套项目。

一、委托贷款概述

根据公司于2019年6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一次会议决议， 同意以不超过

14,470万元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珠海港成功航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珠海港成功航运” ）提供委托贷款，用于购置2艘沿海25,800吨级海船项目。根据公司

于2020年4月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九十六次会议及2020年4月21日召开的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述项目变更为购置2艘沿海22,500吨级海船。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

于2019年6月25日及2020年4月3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

子公司进行增资和委托贷款的公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公告》。

为满足募投项目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2020年5月11日，公司与珠海港

成功航运、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签订了

《委托贷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委托贷款金额：6,064万元；

2、资金主要用途：用于支付造船工程进度款；

3、贷款期限：12年；

4、贷款利率：采取浮动利率，即每笔贷款首次发放时（第一期）的贷款利率以贷款发

放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基数，加

25个基点（一个基点为0.01%），每笔贷款自贷款发放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以12月

为一期，第二期及以后各期的利率确定日为每笔借款提款满一期后的对应日，贷款人在该

日按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前述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浮动幅度对

借款利率进行调整并执行新的利率。

5、结息方式：按半年结息，每半年末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

2020年5月11日，该款项已转至珠海港成功航运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同意珠海港成

功航运在华润银行珠海分行新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9� 年7月26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的公告》。2019年7月29日，珠海港成功航运与公司、华润银行珠海分行、保荐机

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乙方：公司

丙方：珠海港成功航运

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乙方委托甲方发放委托

贷款给丙方一事自愿达成以下条款，以供遵守。

（一）贷款用途

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用途为支付造船工程进度款，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丙方不

得改变本合同中确定的贷款用途。

（二）贷款币种、金额和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金额为人民币6,064万元，贷款期限为12年。 贷款期限自贷款实际

发放之日起开始计算，发放日期、到期日期以借款借据为准。

（三）贷款利率、结息方式

贷款利率采取浮动利率，即每笔贷款首次发放时（第一期）的贷款利率以贷款发放日

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基数，加25个

基点（一个基点为0.01%），每笔贷款自贷款发放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以12月为一

期，第二期及以后各期的利率确定日为每笔借款提款满一期后的对应日，贷款人在该日按

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前述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浮动幅度对借款

利率进行调整并执行新的利率。 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的结息方式按半年结息，每半年末月

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

（四）担保

委托贷款涉及担保及担保条件的，由乙方与丙方、担保人另行签订担保合同进行约定。

担保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手续及相关的抵押、质押登记手续）由乙方与丙

方、担保人自行约定并办理，与甲方无关。

（五）提款与还款

乙方应当在约定的提款日期之前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将委托贷款资金足额存入乙方

专用账户。 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币种按期偿还贷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并按乙方和丙方约定

的还款方式执行。

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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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海正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及老股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正药业” ）于2019年6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及于2019年7月8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浙

江海正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及老股转让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海正博锐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博锐” ）通过引进社会资本的方式对其实施增资扩股及部分老股转

让。 上述事项委托台州市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交所” ）公开挂牌实施。 2019年9月4日，台

交所确认PAG� Highlander� (HK)� Limited（以下简称“太盟” ）摘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

22日、7月9日、7月11日、9月5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网站披露的公告编号为“临2019-85号” 、“临2019-95号” 、 “临2019-96号” 及

“临2019-114号” 公告。

近日，海正博锐全资子公司海正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生物”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签发的“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 上市申请的《受理通知书》。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受理通知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

受理号：CXSS2000020国

申请人：海正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该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本品为Janssen� Biologics� B.V.公司类克?（通用名：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的生物类似药，是一种

特异性阻断肿瘤坏死因子（TNF-α）的人鼠嵌合型单克隆抗体，可与TNF-α的可溶形式（sTNF-α）

和跨膜形式（tmTNF-α）以高亲和力结合，抑制TNF-α与受体结合，从而使TNF失去生物活性。 剂型

为注射剂，规格为100mg。 本品严格按照生物类似药指导原则开发，药学、非临床以及临床试验（药代动

力学、有效性、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等比对研究）比对研究结果均与原研药类克?高度相似。

类克?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欧洲医药审评管理局（EMEA）

批准上市，2007年进入中国市场， 目前在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已有超过百万的患者接受了类克? 的治

疗，拥有20余年的安全使用经验。 类克?在中国获批的适应症为类风湿关节炎、成人及6岁以上儿童克罗

恩病、瘘管性克罗恩病、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及成人溃疡性结肠炎。 2019年全球销售额为43.8亿美元。

目前尚未有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生物类似药在国内上市。

截至目前，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研发项目已投入1.1亿元人民币左右。

三、该项目的后续主要工作情况

该项目后续将接受国家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审评、临床试验现场核查、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等事

宜，海正生物将积极做好有关准备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海正药业、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与太盟签订的《浙江海正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合同》，如海正博锐或其全资子公司依法获发其名下的英夫利西单抗药品注册证，完成股权转让合同

中里程碑补偿款和特殊转移补偿款中的英夫利西单抗特定事件， 则不会触发英夫利西单抗特定事件对

太盟的现金补偿义务。

公司将根据此次有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20-50

号

债券简称：

15

海正

01

债券代码：

122427

债券简称：

16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暨参加

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内容：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5�月 15�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http://rs.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 2020�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7:00� 前，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将需要了

解的情况和关心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经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

告》，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公司将于2020年5月15日参加由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指导， 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的“凝心聚力 共克时艰”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届时，公司将与投资者就2019

年度经营状况、发展战略、公司治理等问题进行沟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1、召开时间：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

2、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网址：http://rs.p5w.net）

三、参加人员

1、公司董事兼总裁李琰先生、董事王海彬女士、董事会秘书沈锡飞先生、财务总监张祯颖女士、高级

副总裁杨志清先生、浙江海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岳先生及相关工作人员。 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

可能会有调整，具体人员以实际出席为准。

2、拟参加本次活动的投资者。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2020年5月13日下午17:00之前，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将需要了解的情

况和关心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本次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

录网络平台（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6-88827809

电子邮箱：stock600267@hisunpharm.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335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0-24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现金分红暨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http://roadshow.

sseinfo.com/)

●会议召开地点：网络平台在线交流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5月14日、5月15日上午9:00至下午17:00将需要了解的情况

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相关邮箱，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事项，具体内容请详见2020年4月29日刊载于《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资者说

明会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2019年度经营业绩、利润分配方案、未来发展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

充分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形式

本次说明会将于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以网络平台在线交流方

式召开。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陈有权先生，总经理夏闻迪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赵建国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0年5月14日、5月15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

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予以回答。

（二） 投资者可在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 下午15:00-16: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与公司进行互动沟通交流，

公司及相关人员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8825988

邮箱：wangyu1@� sinomach-auto.com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221

、

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

B

股 公告编号：

2020-032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0年5月8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 或“公司” ）

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航空”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883,184,

7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0年1月9日，海航控股对外披露《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临

2020-002）， 大新华航空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择机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68,061,20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截至2020年5月8日，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大新华航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32,128,8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3,915,313,630 23.30%

其他方式取得 ：3,915,313,

63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American�Aviation�Ldc. 216,086,402 1.29% ———

合计 216,086,402 1.29%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大新华航空

有限公司

32,128,

886

0.19

%

2020/2/10

～

2020/5/8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39 －

1.98

54,580,

985.90

未 完 成 ：

135,932,

317股

3,883,184,

744

23.1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5/12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

2020-34

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5月11

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中洲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置地” ）的告知函，函件告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中洲置地于2020年3月12日至

2020年5月1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935,336股，增持股份数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291%。 自2016年2月4日起至2020年5月11日止，中洲置地及其一

致行动人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创投” ）、深圳市前海君至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君至”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持股比例变动累

积达到5%。 中洲置地、中洲创投和前海君至在2020年5月11日之前的6个月内未减持本公

司股份。

截至披露日，中洲置地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洲创投、前海君至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348,

045,9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351%。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中洲置地持有本公司314,917,359股股份， 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

665,069,639股的47.351%。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中洲置地持有本公司343,436,081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664,

831,139股的51.658%； 前海君至持有本公司4,600,000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692%；中洲创投持有本公司9,9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01%，中洲置地、前海君

至、中洲创投合计持有本公司348,045,981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2.351%。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中洲置地 314,917,359 47.351% 343,436,081 51.658%

中洲创投 0 0% 9,900 0.001%

前海君至 0 0% 4,600,000 0.692%

合计 314,917,359 47.351% 348,045,981 52.351%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公司将督促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428

证券简称：中远海特 公告编号：

2020-020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2020年4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20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运量（吨） 1,049,813 -172,234 -14.1% 4,218,243 -479,403 -10.2%

周转量（千吨海

里）

5,967,698 -1,716,496 -22.3% 25,147,745 -2,362,623 -8.6%

营运率（％） 98.2

增加0.3个百分

点

0.3% 98.8

减少0.3个百

分点

-0.3%

航行率（％） 57.9

减少2.7个百分

点

-4.5% 59.5

增加1.8个百分

点

3.1%

载重率（％） 48.3

减少6.0个百分

点

-11.0% 47.3

减少3.7个百分

点

-7.3%

燃油单耗 (千克/

千吨海里）

2.97 -0.52 -14.9% 3.21 -0.43 -11.8%

二、各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2020年4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20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多用途船 532,319 -8,105 -1.5% 2,159,210 -358,229 -14.2%

重吊船 210,439 -137,682 -39.6% 840,164 -2,724 -0.3%

半潜船 28,232 24,832 730.4% 132,197 2,552 2.0%

汽车船 44,465 -16,342 -26.9% 147,959 -40,543 -21.5%

木材船 105,874 7,828 8.0% 343,921 -55,828 -14.0%

沥青船 128,484 -42,765 -25.0% 594,792 -24,631 -4.0%

合计 1,049,813 -172,234 -14.1% 4,218,243 -479,403 -10.2%

三、备注

1、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3、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2.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3.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4.航行率:�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5.载重率:�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6.燃油单耗:�指船舶在报告期内每船舶吨位海里所消耗的燃油数量；

7.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

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待报废时间，航次

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8.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

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9.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

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